
 

 

 

 

 

 

 
威继医教委发〔2015〕2 号 

 

关于开展 2015 年度山东省继续医学教育 

公共课程的通知 

 

各区市卫生计生局及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，国家级开发区社

会事业局，委直各有关单位，解放军 404 医院： 

根据山东省继续医学教育教育委员会《关于公布 2015

年度山东省继续医学教育公共课程的通知》（鲁继医教委发

〔2015〕2 号）要求，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对开展

我市 2015 年省级继续医学教育公共课程的相关事宜安排如

下：  

一、考试科目 

威海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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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新开设《实用现场急救技术》为选修课程，2014

年公布的 3门公共课程: 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（2012

版）、社区护理和临床基本技能操作，在本年度同时实施。

其中，必修课《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（2012 版）》今

年为最后一年开设，此前凡未学习、考试或考试不合格的人

员须于本年度修完，否则继续医学教育年度考核及任期考核

不合格。 

公共课程的具体安排见附件。2014 年度参加公共课程学

习的结果可在威海市继续医学教育网站（www.ws365.cn）“公

共课程查询”一栏查询。 

二、选课要求 

继续医学教育公共课程由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根据具体

工作需要选择学习，每人每年所选公共课程不得超过 2门。

公共课程学习 2年为一个周期，在一个周期内不能重复选学

同一个课程，重复选学的课程将不登记学分。本次公共课程

采取个人自学和全省统考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统考时间安排

在 2015年第四季度，考务工作安排将另文通知。 

三、考试形式及费用 

2015 年度省级公共课程考试分网上考试和笔试答卷两

种方式同时进行，单位或个人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选择。 

参加网上考试的人员，报名缴费后可登录威海市继续医

学教育网，在网上进行相应课程资料的学习。参加全省统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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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后获得的学分由系统自动生成，同时不再下发纸质学分

证书。 

参加笔考的人员可根据情况自愿购买考试用教材进行

学习，考试时将严格按照考试要求上交照片、组织标准考场

进行考试（具体要求将另文通知），全省统考成绩合格后，

领取的学分证书需要各单位手工录入到市继续医学教育管

理系统中。 

参加公共课程学习的费用及所授学分信息详见附件。 

四、报名方式 

本次报名工作请使用继续医学教育管理系统在网上进

行报名，可以由单位集中报名或者个人在威海市继续医学教

育网站上进行报名。 

（一）参加网上考试的人员。 

1.单位集中报名：报名时请进入本单位继续医学教育管

理系统， 在报名收费管理中，选报名收费单，点击增加，

在报名收费类型中选择“15 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（12

版）网”、“15实用现场急救技术网”等四项网考课程，分别

建立报名收费单，进入“报名管理”选择人员进行报名。 

2. 个 人 报 名 ： 登 陆 威 海 市 继 续 医 学 教 育 网

（www.ws365.cn），在网站首页点击“网上报名缴费”，进入

网上报名页面，根据自身情况选择“15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

用指南（12 版）网”、“15 实用现场急救技术网”等四项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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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课程中的 1 至 2 门报名，报名完成后到卫生大厦 13 楼市

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缴费。 

（二）参加笔考的人员。 

参加笔考人员的报名流程类似参加网考流程，选课时，

选择“15 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（12 版）笔”、“15 实

用现场急救技术笔”等四项笔考课程进行报名。 

各市区卫生计生局和市直各单位组织完成报名后，将报

名款项于 2015年 8月 20日前报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

室（卫生大厦 13楼）。 

联 系 人：毛老师      联系电话：5300017 

传    真：5300615     邮    箱：5300017@163.com 

附件：2015年山东省继续医学教育公共课程安排 

 

 

 2015 年 7月 22日 

 

 

 

 

 

 

威海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  2015年 7月 22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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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2015 年山东省继续医学教育公共课程安排 

 

序

号 
课 程 学 习 对 象 学习要求 

所授学分

（I类） 
考试形式 

网考、笔考

考务费 

1 
国家基本药物临床应用指南

（2012版） 

从事临床工作的执业医师、助理执

业医师及药学专业人员 
必修 8分 全省统考 20元 

2 实用现场急救技术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卫生技术人员 选修 8分 全省统考 20元 

3 临床基本技能操作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卫生技术人员 选修 8分 全省统考 20元 

4 社区护理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卫生技术人员 选修 8分 全省统考 20元 

 


